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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《 1 9 9 8 年 水 污 染 管 制 (排 污 設 備 ) (修 訂 )規 例

》 (以 下 簡 稱 「 修 訂 規 例 」 )於 一 九 九 八 年 七 月 十 七 日

在 憲 報 刊 登。根 據 這 條 修 訂 規 例，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作

為 《 水 污 染 管 制 (排 污 設 備 )規 例 》 的 監 督 ， 無 須 經 過

刊 憲 程 序，便 可 以 有 限 度 地 封 閉 道 路 以 進 行 排 污 設 備

工 程 。 具 體 來 說 ， 監 督 可 以 行 使 權 力 ：

( i ) 封 閉 一 條 並 無 用 處 或 並 無 合 法 用 途 的 道 路

；

( i i ) 在 任 何 三 個 月 期 間 內 把 一 條 道 路 封 閉 不 超

逾 十 四 天 ； 或

( i i i ) 封 閉 一 條 道 路 的 部 分 寬 度 以 進 行 工 程，但 不

得 不 合 理 地 干 擾 該 道 路 的 正 常 交 通 流 量，且

不 得 超 逾 該 項 工 程 所 需 要 的 合 理 時 間 。

3 . 當 局 在 一 九 九 八 年 七 月 十 七 日 的 立 法 會 會

議 席 上 提 交 上 述 修 訂 規 例。議 員 隨 即 成 立 一 個 小 組 委

員 會，以 審 議 有 關 條 文。小 組 委 員 會 舉 行 了 三 次 會 議

討 論 修 訂 規 例 的 條 文，並 在 一 九 九 八 年 八 月 七 日 的 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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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上 表 示 支 持 修 訂 規 例 。

權 力 轉 授權 力 轉 授權 力 轉 授權 力 轉 授

4 . 一 九 九 八 年 九 月 二 十 九 日，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

簽 發 了 授 權 文 書，把 上 文 第 2 段 所 述 的 權 力 轉 授 給 其

他 工 務 部 門 ， 包 括 渠 務 署 、 拓 展 署 、 土 木 工 程 署 、 路

政 署、建 築 署 和 房 屋 署。其 中 渠 務 署 負 責 處 理 大 部 分

有 關 的 排 污 設 備 工 程 和 維 修 工 程 。

需 要 有 限 度 封 路 以 便 施 工 的 排 污 設 備 工 程需 要 有 限 度 封 路 以 便 施 工 的 排 污 設 備 工 程需 要 有 限 度 封 路 以 便 施 工 的 排 污 設 備 工 程需 要 有 限 度 封 路 以 便 施 工 的 排 污 設 備 工 程

5 . 自 從 修 訂 規 例 制 訂 以 來，只 有 渠 務 署 一 個 部

門 行 使 過 上 文 第 2 段 所 述 的 權 力，即 有 限 度 地 封 路 以

進 行 排 污 設 備 工 程 。 在 報 告 期 間 (一 九 九 八 年 五 月 十

八 日 至 一 九 九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)， 該 署 行 使 過 上 述 權

力 作 有 限 度 的 封 路，以 便 進 行 7 項 排 污 設 備 建 設 工 程

和 2  1 6 0 項 小 型 的 排 污 設 備 維 修 ／ 接 駁 工 程 。

封 路 範 圍封 路 範 圍封 路 範 圍封 路 範 圍

6 . 上 述 7 項 排 污 設 備 建 設 工 程 只 涉 及 局 部 封 路

(例 如 封 閉 道 路 的 一 部 分 ， 或 者 多 條 車 道 之 中 的 一 條 )
， 封 路 期 由 數 天 到 數 個 月 不 等，視 乎 工 程 的 性 質 和 地

底 障 礙 物 的 複 雜 程 度 而 定。在 封 路 期 間，這 些 道 路 的

交 通 流 量 都 能 夠 維 持 正 常，沒 有 受 到 不 合 理 的 阻 礙。

7 . 上 述 的 2  1 6 0 項 小 型 排 污 設 備 的 維 修 ／ 接 駁

工 程，主 要 是 為 修 理 損 壞 的 污 水 渠 和 沙 井、利 用 閉 路

電 視 進 行 勘 查 和 清 理 污 水 管 道。這 些 工 程 多 數 屬 緊 急

性 質 ， 或 只 需 短 暫 時 間 封 路 。 在 報 告 期 間 ， 這 2  1 6 0
項 工 程 中，絕 大 多 數 只 需 要 把 沙 井 四 周 的 細 小 範 圍 封

閉 數 小 時。只 有 3 7 0 多 項 工 程 需 要 較 長 時 間 封 路，而

封 閉 的 主 要 是 行 人 路 和 後 巷 (為 期 數 天 至 數 週 ， 很 少

超 過 一 個 月 )。 交 通 和 行 人 的 流 量 一 般 都 沒 有 受 這 些

工 程 影 響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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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眾 諮 詢 和 展 示 封 路 通 告公 眾 諮 詢 和 展 示 封 路 通 告公 眾 諮 詢 和 展 示 封 路 通 告公 眾 諮 詢 和 展 示 封 路 通 告

排 污 設 備 建 設 工 程

8 . 在 施 工 期 間 的 不 同 階 段，當 局 曾 通 過 各 種 形

式 進 行 公 眾 諮 詢 工 作。當 上 述 的 排 污 設 備 建 設 工 程 處

於 詳 細 設 計 階 段 時，當 局 已 向 有 關 臨 時 區 議 會 轄 下 的

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及 環 境 改 善 委 員 會 提 交 工 程 詳 情

。 臨 時 區 議 員 對 工 程 的 意 見 或 關 注，一 般 都 已 在 詳 細

設 計 工 程 時 加 以 考 慮 。

9 . 在 排 污 設 備 建 設 工 程 展 開 之 前，渠 務 署 已 向

臨 時 區 議 會 的 有 關 小 組 委 員 會 提 交 工 程 初 步 時 間 表

和 交 通 改 道 的 詳 細 資 料。有 需 要 時，渠 務 署 亦 已 就 交

通 和 環 境 等 問 題 出 席 臨 時 區 議 會 的 會 議。至 於 對 上 落

客 貨 設 施 或 通 往 樓 宇 的 車 路 會 構 成 影 響 的 交 通 改 道

計 劃，該 署 的 承 辦 商 在 展 開 工 程 之 前，已 將 排 污 設 備

工 程 和 封 路 的 詳 情，以 口 頭 或 傳 單 通 知 有 關 的 店 鋪 負

責 人 。此 外 ，在 排 污 設 備 工 程 進 行 期 間 ，渠 務 署 亦 在

地 盤 放 置 符 合 該 署 標 準 圖 則 規 格 的 告 示 板，解 釋 封 路

的 原 因 及 說 明 該 項 工 程 的 擬 議 竣 工 日 期。該 署 亦 提 供

一 些 電 話 號 碼，以 便 市 民 就 工 程 事 宜 作 出 查 詢 或 投 訴

。

小 型 維 修 ／ 排 污 設 備 工 程

1 0 . 進 行 小 型 排 污 設 備 維 修 ／ 接 駁 工 程，通 常 只

需 要 有 限 度 地 封 閉 行 人 不 多 而 交 通 流 量 低 的 行 車 道

和 行 人 路 (例 如 後 巷 )的 其 中 一 小 段 。 這 類 工 程 多 數 屬

於 緊 急 性 質，需 要 渠 務 署 立 即 採 取 行 動；有 些 則 屬 小

工 程 ，只 須 在 一 段 短 時 間 內 封 路 。因 此 ，該 署 並 無 在

地 區 層 面 進 行 諮 詢。然 而，該 署 已 在 地 盤 張 貼 由 路 政

署 發 出 的 掘 路 許 可 證，將 封 路 的 原 因 和 該 項 工 程 的 擬

議 竣 工 日 期 告 知 市 民。此 外，該 署 亦 提 供 一 些 電 話 號

碼 ， 以 便 市 民 就 封 路 事 宜 作 出 查 詢 或 投 訴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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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民 的 反 應

1 1 . 在 報 告 期 間 ， 渠 務 署 報 稱 曾 接 獲 2 9 宗 關 於

為 進 行 排 污 設 備 建 設 工 程 所 採 取 的 封 路 ／ 交 通 改 道

措 施 的 投 訴，至 於 為 進 行 小 型 排 污 設 備 維 修 ／ 接 駁 工

程 所 採 取 的 類 似 措 施，則 沒 有 收 到 投 訴。這 些 投 訴 總

的 來 說 都 是 針 對 一 些 小 問 題，其 中 大 部 分 指 交 通 改 道

的 指 示 不 明 確，或 鄰 近 店 鋪 的 店 主 要 求 縮 窄 店 鋪 門 前

路 面 受 影 響 的 範 圍。該 署 的 承 辦 商 已 採 取 適 當 的 跟 進

行 動 ， 解 決 所 有 問 題 ， 使 投 訴 人 感 到 滿 意 。

預 先 在 地 盤 張 貼 封 路 告 示 的 試 驗 計 劃預 先 在 地 盤 張 貼 封 路 告 示 的 試 驗 計 劃預 先 在 地 盤 張 貼 封 路 告 示 的 試 驗 計 劃預 先 在 地 盤 張 貼 封 路 告 示 的 試 驗 計 劃

1 2 . 在 審 議 修 訂 規 例 時，政 府 接 納 小 組 委 員 會 所

提 出 的 建 議，推 行 一 項 為 期 十 二 個 月 的 試 驗 計 劃，規

定 實 施 有 限 度 封 路 以 進 行 排 污 設 備 工 程 之 前，必 須 預

先 張 貼 告 示 通 知 市 民。渠 務 署 在 一 九 九 八 年 十 月 至 一

九 九 九 年 九 月 之 間 ， 在 旺 角 和 油 麻 地 區 2 8 個 建 設 工

程 地 盤 和 3 個 維 修 工 程 地 盤 推 行 該 項 試 驗 計 劃。試 驗

期 間，該 署 在 地 盤 的 當 眼 地 點 預 先 張 貼 封 路 告 示，然

後 才 展 開 維 修 工 程 或 使 用 地 盤 進 行 建 設 工 程 。

1 3 . 渠 務 署 報 稱 在 試 驗 計 劃 推 行 期 間，並 無 接 獲

任 何 投 訴 或 反 對 意 見。他 們 只 接 獲 四 名 市 民 口 頭 查 詢

資 料。市 民 的 反 應 顯 示 他 們 對 告 示 上 的 資 料 並 不 太 感

興 趣。此 外，有 關 的 工 務 部 門 ／ 承 辦 商 在 使 用 地 盤 之

前 張 貼 這 些 告 示，亦 遇 到 實 際 困 難。張 貼 在 私 人 樓 宇

外 牆 的 告 示 ，往 往 被 不 明 來 歷 的 人 士 拆 除 。因 此 ，我

們 打 算 不 再 預 先 張 貼 告 示 通 知 市 民 有 關 有 限 度 封 路

措 施。我 們 已 諮 詢 了 環 境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意 見，委 員 會

支 持 我 們 停 止 預 先 張 貼 告 示 的 做 法。然 而，我 們 仍 會

繼 續 採 取 現 行 的 做 法，在 排 污 設 備 工 程 進 行 期 間 放 置

符 合 標 準 規 格 的 告 示 板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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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總總總   結結結結

1 4 . 現 時，採 取 有 限 度 封 路 的 措 施 以 進 行 排 污 設

備 工 程 的 安 排 運 作 良 好。為 確 保 當 局 就 這 類 工 程 和 有

關 的 小 型 封 路 措 施 充 分 通 知 市 民 和 徵 詢 他 們 的 意 見

， 我 們 採 取 了 下 列 的 措 施 —

 ( a ) 在 排 污 設 備 建 設 工 程 展 開 之 前，提 出 有 關 工

程 的 人 士 須 諮 詢 區 議 會 屬 下 的 有 關 委 員 會

， 以 及 其 他 團 體，例 如 分 區 委 員 會、業 主 立

案 法 團 等。此 外，我 們 亦 會 要 求 工 程 的 承 辦

商 盡 量 就 工 程 事 宜 派 發 傳 單，通 知 受 影 響 的

人 士 (如 店 鋪 負 責 人 )； 及

( b ) 在 排 污 設 備 工 程 進 行 期 間，有 關 的 工 務 部 門

須 在 地 盤 放 置 告 示 板，解 釋 封 路 的 原 因、說

明 工 程 的 擬 議 竣 工 日 期，及 提 供 有 關 的 聯 絡

電 話 號 碼 ， 以 便 市 民 作 出 查 詢 或 投 訴 。

1 5 . 根 據 我 們 以 往 的 經 驗，這 些 措 施 已 經 使 市 民

有 足 夠 的 途 逕 可 以 就 排 污 設 備 工 程 所 引 起 的 有 限 度

封 路 措 施 提 出 查 詢 或 投 訴。當 修 訂 規 例 頒 布 後，市 民

的 個 人 權 益 並 沒 有 受 到 損 害，他 們 對 於 排 污 設 備 工 程

的 知 情 權 和 申 訴 權 並 沒 有 被 剝 奪 。

環 境 食 物 局

二 零 零 零 年 二 月


